《浮梁县工业倍增三年行动计划（2021-2023年）》政策解读

1.有关浮梁县工业倍增的目标。
答：用三年（2021—2023 年）时间，举全县之力决战决胜工业强县，围绕市政府确定的“3+N”特色产业体系，实施“三个二十”工程，全县工业营业收入达到72亿元。
2.实现工业倍增的目标的途径。

答：我们将具体通过四大行动实现工业倍增目标。一是通过深化园区体制改革、着力实施招大引强、全面开展满园扩园、强化配套设施建设等举措来实施产业园区发展升级行动。

二是通过优化产业发展布局、力推产业项目建设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、支持产业集聚壮大等举措来实施重点产业提升行动。

三是通过扶持企业壮大规模、推动企业加快上市、引导企业特色发展、助推企业“转企升规”等举措实施企业梯次培育行动 。

四是通过支持企业自主创新、推动科研成果转化、鼓励创新创业发展、加强产业人才培养等举措实施创新创业引领行动。

3.对工业招商项目利好政策。
答：对新引进的“20”工业项目，投产后按照受益原则给予企业100 万元奖励。对招商引入的县外在境内主板上市企业，或采用并购重组上市后将工商注册地迁入我县的境内主板上市企业，给予200万元奖励。

4.对企业的有关奖励。

答：有的，对营业收入首次突破5亿元、10亿元、30亿元的企业，分别给予 10万元、20万元、60万元奖励。对入库税收首次突破500万元、1000万元、5000万元、1亿元的企业，按照受益原则分别给予 10万元、50万元、100万元、200万元奖励。

5.有关企业提升专业化水平，走特色化转型升级发展的引导政策。
答：鼓励企业申报国家和省级专精特新（小巨人）、智能制造、服务型制造、两化融合、绿色工厂、消费品工业“三品”、节水型等示范企业，对新评定的国家、省级示范企业、新评定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（产品）和国家工业遗产，分别给予 50万元、15 万元、50 万元奖励。

6.企业“个转企、小升规”可以享受的优惠政策。
答：对首次“小升规”的企业，给予 3万元奖励，并在用地、用水、用电、金融、税费等方面给予支持。对新认定为一般纳税人的企业，按照受益原则一次性奖励 5000 元。

7.针对陶瓷企业的优惠政策。

答：支持陶瓷企业转企升规，加快出台陶瓷企业“个转企、小升规”工作措施，陶瓷企业升规后新增的税费，按照受益原则全额补助给企业。      

8.有关产业链发展鼓励政策。

答：政府将对营业收入首次突破10亿元、60 亿元、100 亿元的单个产业链，分别给予 50 万元、100 万元、150 万元奖励。

9.有关推动企业上市扶持政策。

答：对境内首发上市企业、境外首发上市企业、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按照市、县政府相关文件执行。全力推进“映山红行动”，推动更多条件成熟的企业股改上市。

10.网针对鼓励企业自主创新优惠政策。

答：企业研发的设备认定为国内、省内首台（套）产品的，分别给予 50 万元、15 万元奖励。对新认定国家和省级重点实验室、制造业（技术、产业）创新中心、产业技术研究院、企业技术中心、工业设计中心分别给予100 万元、15 万元奖励。对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，按照县政府下发的《浮府办法[2019]44号》文件执行。支持企业申报发明专利，对新授予中国发明专利权的企业，给予每件3000元奖励。

11.推动企业科研成果转化奖励政策。
答：对获得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授予的科技奖励成果，首次在我县实施产业化转化的，给予一定奖励。对企业购买或高校院所自行研发的科研成果在我县首次实现产业化，视技术含量、产业化规模给予一定奖励。鼓励企业运用新技术、新工艺，开发新产品，提升科研成果产业化水平，对新认定的省级优秀新产品一等奖给予10万元奖励。 

12.对创新创业奖励政策。
答：对新认定的国家、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（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），给予50万元、15万元奖励。支持各乡（镇）建设小微企业孵化园，对入驻的企业和个体，按照收益原则实施“一免二奖三支持六补贴”。支持企业进行管理模式创新，提升企业管理能力，对新评定的省级管理创新示范企业，给予15万元奖励。

13.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举措。

答：每月6日定为“企业服务日”，由县级领导及各部门主要领导采取现场办公的形式，精准了解企业需求，统筹帮助解决用工、用能、物流、土地报批等难题，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。完善领导干部挂点帮扶和企业特派员等机制，实现重点企业、重点项目全覆盖。全面落实各项惠企政策，切实打通政策落实的“最后一米”，确保各项措施直接惠及企业。推进投资项目审批提质增效改革，大幅压减开工之前审批时间，企业投资项目压减至 60 个工作日以内。完善营商环境法治建设和制度保障，营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，让企业在浮梁投资放心、创业安心、发展顺心。

14.工业倍增行动有关资金保障。

答：我们设立1亿元重大工业项目投资引导基金，用于保障先进制造业重点项目落地。设立300万元工业发展专项资金，并逐年增加，到 2023 年增加至900万元，用于支持全县工业经济发展和推动倍增行动，其中列支300万元用于工业技改专项贴息，支持企业转型升级。鼓励各商业银行向实体经济企业给予倾斜政策，逐步提高工业贷款余额占比；加快整合县中小微企业融资担保、“科贷通”、“财园信贷通”等金融产品，优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，有效降低融资成本，扩大金融覆盖面。

15.对淘汰落后产能方面有关举措。

答：我们将加速淘汰落后产能，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、绿色化。着力培育高端制造、陶瓷及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，提升壮大电子信息、绿色食品等传统产业，实行“一产一策”。支持企业开展技术改造，加大转型升级步伐。支持企业申报国家和省重点技术改造项目，以及省新兴产业倍增和新基建新业态专题。每年为产业带动性强、示范效应明显的技术改造项目提供贷款贴息。
